技防系统维护技术服务要求

服务地点：上海市海港大道1550号
服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
一．对投标人资质要求：
1. 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、100万元及其以上注册资本，并在有效期；
2. 具有视频监控专业施工能力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信誉良好，企业及法人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，并具有类似项目业绩；
3. 投标人指定具备针对本项目的专业服务工程师，须具有（机电类二级建造师）的执业职格。
以上要求需在投标文件中明确体现。
二．维护范围及维护要求
1.维护服务范围：
合同期内系统总量变动不超过10%，维护服务费按合同价执行。运维服务主要范围为上海海事大学所有技防系统及其主要设备，主要设备详见下表：
	设备名称
	1080P
枪机
	720P枪机
	720P半球
	电梯摄像机
	高清球机
	人脸识别
	光口交换机
	电口交换机
	光电转换器
	人行闸机
	机动车道闸
	存储

	单位
	台
	台
	台
	台
	台
	台
	台
	台
	对
	道
	道
	TB

	数量
	341
	171
	969
	39
	13
	6
	21
	119
	22
	9
	4
	1732


注：如投标人需了解系统详细分布，可在现场踏勘时提出申请
2. 服务要求：
*该维保服务的所有流程需网络化，由投标人提供专用于本服务的线上功能，便于招标人对服务工作的监督和审核，并形成电子档案。专任服务人员每周在场服务总工时不得低于20个小时。
2.1*定期巡检：投标人每周开展不少于1次的定期巡检服务，并出具巡检报告，巡检内容包括：
2.1.1检查系统及网络设备的整体运行情况，是否有故障；
2.1.2摄像机工作状态，包括是否有掉线、是否正常录像；
2.1.3监控图像质量，摄像机是否有遮挡、白天/夜间视频资料的清晰度情况、实况中摄像机有效画面的质量（清晰度）情况；
2.1.4存储状态：包括存储设备的运行情况，存储空间和剩余存储空间量的统计记录；
2.1.5根据巡查情况，向发标人提供系统维护、维修的专业建议；
2.1.6 对发标人技防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开展系统管理轮训服务。
2.2*维修服务：
2.2.1 免费提供维护范围内设备参数配置调整（不含交换机配置）、更换（配件由招标人提供）、断电、断网，监控摄像机镜头清洁，画面调整（不包含移位）等仅需人工和弱电耗材投入的维修服务；
2.2.2 专任服务人员不在现场工作期间，必须提供7*24小时专人专线，对维修响应时间的要求：接到招标人故障通知之时起30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检查，一般故障的维修应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，复杂维修须在现场查看故障后1个自然日内向发标人提供维修建议。
2.2.3投标人须在招标人监控中心配备常用备件、耗材及工具，并妥善管理，如下表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型号
	品牌要求
	数量
	单位

	1
	监控机硬盘
	监控级4TB
	希捷及同等品牌
	2
	块

	2
	半球摄像机
	720P
	宇视
	2
	台

	3
	室外枪式摄像机
	1080P
	宇视
	2
	台

	4
	护罩+支架
	室外型
	宇视
	2
	套

	5
	网线
	6类室外线
	国内知名品牌
	1
	箱

	6
	带滑轮式云梯
	高度≥6米
	国产
	1
	架


3.其他要求
3.1提供系统设备生产方开展软件升级、系统诊断等工作配合支持；
3.2协助投标人系统扩展、增补、调整等工作的技术支持；
3.3指定专任服务人员发生调动时，须提前5个工作日，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；
3.4做好各项服务的网络流程台账，作为服务考核的支撑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5网线等耗材类设备免费提供。
